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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不是为了过节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根据安排，今年我
市城市区义务植树活动时间是3月
6日至3月31日，计划植树32万余
株。各城市区要自行选择一处至两
处地点组织开展本辖区义务植树和
绿化活动，并组织辖区单位、社区开
展庭院、小区绿化活动；其他县市也
要自行安排义务植树活动。（见本报
4日A11版报道）

植树节要到了，统一组织一次
义务植树活动是有必要的。它有助
于提高人们的绿化意识和环保意
识，让造绿、爱绿的意识在更大范围
内达成共识。

活动虽好，但我们也应该看到，
因植树、护树技术的缺乏，“三月栽，
四月黄，五月进灶膛”的情况屡见不
鲜。同时，为了保证步调一致、时间
统一，“不讲效果讲意义”的情况难
免不会出现——一些种下的树还要
被园林工人挖出来重新种，这实在
有些可笑。

自1982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开
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
以来，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已经进行
30多年了。30多年来，城市化快速
推进，城里能供人们义务植树的地
方越来越少了；人们的就业方式越
来越多样，统一参加植树活动是一

件很难的事情。在这个年代，专业
的绿化团队当然比临时集聚的植树
大军更能发挥作用。植树，还是应
该让专业人员来。

当然，爱绿是人的天性，让城市
中多些绿色是广大市民的共同愿
望。应该创造条件，协助、鼓励普通
市民将造绿、爱绿、护绿的行为融入
日常生活中，而不是在植树节这天
突击种树。

比如，可以充分发挥基层社会
的力量，把苗木栽种到基层单位
甚至居民小区里，发挥基层单位、
居民小区的管理优势，绿化城市。

比如，及时制止在小区内毁绿
建停车位等行为，鼓励大家养绿、
护绿，支持鼓励各单位将砖墙变绿
墙……

造绿固然重要，但不惜绿、不护
绿，造绿又有什么意义？因此，惜
绿、护绿的理念也应当根植于绿化
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每个市民的
意识中。

植树节，不是只要我们在这一
天去植树；植树，也不是为了过节。
植树节的意义在于提醒大家保护我
们所居住的环境。“植树节才思绿”

“种下就算完”“只管种不管护”的心
态，只能带来“年年种树不见树”“植
树造‘零’”的后果，与植树节的意义
背道而驰。

□本报特约评论员 周建邦

【新闻背景】政府工作报告5
日提出，加快推进户籍制度、社会
管理体制和相关制度改革，有序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
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
人口，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
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见本报今
日A11版报道）

中国苦户籍樊篱久矣，国人梦
想自由迁徙久矣。在中国的现代
化进程中，由农耕文明走向商工文
明，由鸡犬相闻的乡村向城市化迈
进时，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是不可回
避的大问题。

这几年，社会人口流动速度
明显加快，但户籍管理制度还停
留在原先的城乡二元治理的基础
之上：人口管理制度的滞后与流
动人口不断增加的矛盾越来越突
出；城市管理方式的单一化与城
市人口成分复杂化的冲突也越来
越多。

当前，一方面，在城市流动人
口管理中，管不到、管不了、管不好
的人和事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因
为流动人口管理模式的僵化，特
别是在社会管理方式上的简单
粗暴，如办理城市流动人口暂住
证，规范城市出租屋等方面，出
现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对于
城市流动人口，一方面是被管的
人感到别扭，甚至是饱受歧视之
苦，屡受制度性伤害；另一方面
是管理者倍感揪心，甚至有无所
适从、无处着手之虑，眼睁睁地
看着社会管理漏洞的存在，却感
到无能为力。

自由迁徙是人们追求的梦想，
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迁徙
自由，不仅是对人的解放，也是对
劳动生产力的解放。迁徙自由应
该是当前改革中可资利用的“红
利”，也是推行城镇化的一个重要
的社会基础。拿出政治智慧和勇
气，实行户籍改革，还公民以迁徙
自由，是众望所归。

迁徙自由是中国梦的一部分


